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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000534        股票简称：万泽股份       公告编号:2011—017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7月1日，相关网站（东方财富网www.eastmoney.com/和58财讯网

81588.com等）出现本公司大股东万泽集团要开发毕节市有14亿吨磷矿，

以及近期万泽集团在洽谈采矿权事宜的传闻，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二、澄清说明 

经向大股东万泽集团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关于大股东万泽集团要开发毕节市有14亿吨磷矿的说法不属实；万

泽集团在洽谈采矿权事宜也不属实。 

2011年6月19日上午，万泽集团林伟光董事长代表万泽集团与贵州省

毕节人民政府签署了投资合作框架意向书，此次万泽集团与毕节市签署

的初步的合作框架意向中只说明了万泽集团对毕节地区的相关产业有一

定的了解合作兴趣，双方并没有涉及明确的具体项目合作，只是处在初

步的了解阶段，且双方明确该意向书只能适用于双方的合作诚意，万泽

集团并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不存在开发磷矿或洽谈采矿权事宜

的情况。 

意向书的主要内容是，甲（毕节市政府）乙（万泽集团）双方经过

认真、友好、务实的商洽，本着互惠互利、相互支持的态度，就相关投

资合作意向达成如下意向性协议：乙方在投资建设项目风险基本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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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有保证的前提条件下，拟对毕节市的相关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矿

业、电力、房地产等项目开展具体投资建设,同时,在签署该意向书后，

甲方根据乙方的投资需求，将当地的具体项目、投资环境、基本情况、

优惠政策等有关文字、图片资料发给乙方，供乙方分析、调研。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万泽集团、实际控制人承诺，自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会发生商议和筹划包括涉及矿业在内的重大资产

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 

三、必要提示 

1、此次万泽集团与毕节市签署投资合作框架意向书，是一份纯意

向性的协议书，未来实质性的合作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 

2、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

于2009年12月7日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并获有条件通过，目前尚

未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重组的核准文件。2011年6月27日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再次延长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决议有效期一年的议案》。 

3、2011年6 月 1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在目前公司以房地产经营为主、电力生产

为辅的经营格局下，增加进行采矿业投资的经营范围，该议案已经2011

年6月27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本公司尚未开展涉及矿业投资

的任何实质性工作，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少三个月内不会筹划任何矿

业投资项目。 

4、经本公司财务部门测算，预计本公司2011年上半年业绩亏损，亏

损金额约在1200万元—2200万元之间。 

5、本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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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没有违反信息公平披露原则的情况。 

6、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本公司股票于7月5日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011 年 7 月 5 日 

 


